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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变更实施方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大陆”）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变更实施方式的议案》。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151 号）核准，公司于 2017 年 9 月以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了 72,647,459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1.73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578,629,284.07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7,887,490.28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560,741,793.79 元。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17 年 9 月 8 日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致同验字（2017）第 350ZA0045 号《验资报告》。上

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募集资金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

主体 
预计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拟投资额 

1 商户服务系统与网络建设项目 公司 176,603.95 155,160.55 

2 智能支付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公司 15,305.38 2,702.38 

合计  191,909.33 157,862.93 

 



二、本次募投项目拟增加实施主体和变更实施方式的情况 

1、“商户服务系统与网络建设项目”拟增加实施主体 

公司“商户服务系统与网络建设项目”拟增加实施主体的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变更前 

实施主体 
变更后实施主体 

拟使用募集资金 

投资额（万元） 

商户服务系统与网

络建设项目 

福建新大陆

电脑股份有

限公司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福建

国通星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福建新

大陆支付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新大陆

奋新科技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155,160.55 

公司拟将募投项目“商户服务系统与网络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在新大陆的基

础上，增加全资子公司福建国通星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通星驿公

司”）、福建新大陆支付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陆支付公司”）、上海

新大陆奋新科技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陆奋新公司”）作为实施主

体。 

2、“商户服务系统与网络建设项目”拟变更部分实施方式 

“商户服务系统与网络建设项目”中综合支付平台软件开发和增值服务平台

及信息技术服务管理（ITSM）模块软件开发原实施方式为自行开发，现拟将实

施方式变更为自行开发与外包开发。 

除上述变更外，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建设内容、建设进度、投资概算等均

不变更。 

三、“商户服务系统与网络建设项目”新增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 

1、福建国通星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并入的全资子

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55575560497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兴业东路 21 号 1#楼 3 层 305 室（自贸试验区内） 

法定代表人：林锋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0 年 6 月 8 日 



经营范围：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计算机技术服务、计算机信息

咨询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及系统集成；承办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

内各类广告；通讯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家电、日用百货、文化体育

用品的批发、代购代销；银行卡收单（业务覆盖范围：全国）；代缴水费、电费、

煤气费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福建新大陆支付技术有限公司，是公司于 2012年6月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编号：913501055978878972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福建省福州保税区海峡经贸广场 1#楼 B602（自贸试验区内） 

法定代表人：林建 

注册资本：人民币 17,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2 年 6 月 20 日 

经营范围：支付受理设备、交易安全设备及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生产、销

售、租赁及服务；智能终端设备、移动通信终端设备及无线通信传输设备的开发、

生产、销售与租赁；电子支付、网上金融服务等系统集成、开发、销售；计算机

软硬件技术的开发、生产、批发兼零售；计算机技术咨询服务；市场调查、社会

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金融、证券、期货）；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上海新大陆奋新科技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是公司于 2017 年 4 月设立的全

资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4MA1FR86U5K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钦州路 201 号 446 室 

法定代表人：王栋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7 年 4 月 24 日 

经营范围：计算机信息科技、计算机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云平台服务、云软件服务、计算机数据处理，计算机系统

集成，计算机软件的研发与销售，计算机网络工程施工，自有设备租赁，电子商

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电子产品、电子设备、移动通信及终端设

备的研发、销售、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企业营销策划，机电设备、计算机

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四、“商户服务系统与网络建设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变更实施方式的原

因和影响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未来业务发展规划，为加快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 

提高项目建设效率、后期运营效率以及便于对募集资金使用进行管理，公司拟将

全资子公司国通星驿公司、新大陆支付公司、新大陆奋新公司增加为“商户服务

系统与网络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国通星驿公司、新大陆支付公司、新大陆奋

新公司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增加实施主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

响。 

同时，为使公司研发团队能专注于开发核心软件项目，降低软件开发工作的

综合成本，促进综合支付平台软件开发和增值服务平台及信息技术服务管理

（ITSM）模块软件开发工作的顺利有序开展，公司需将软件开发工作中的部分

工作外包给第三方软件研发机构完成，因此，公司拟将综合支付平台软件开发和

增值服务平台及信息技术服务管理（ITSM）模块软件开发的实施方式由自行开

发变更为自行开发与外包开发。 

本次“商户服务系统与网络建设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变更实施方式，有利

于整合公司业务、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保障并加快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战略。本次募投项目增

加实施主体和变更实施方式，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不会

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五、相关审议程序及意见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7 年 10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变更实施方式的议案》。公司全体董事

均同意“商户服务系统与网络建设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变更实施方式。 



2、监事会审议情况 

2017 年 10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变更实施方式的议案》。公司全体监事

均同意“商户服务系统与网络建设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变更实施方式。 

3、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商户服务系统与网络建设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

变更实施方式，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加快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

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公司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事项履行了公司的决策程序，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相关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因此，公司独立董事

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变更实施方式。 

4、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

实施主体和变更实施方式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六届监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

程序。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变更实施方式事项是公司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的适当调整，不会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内容，不会对原有项目

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

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因此，保荐机构同

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变更实施方式事项。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变更实施方式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变更实施方式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10 月 30 日 

 




